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做好⒛20年度山东省非教育系统企事业单位

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省直有关单位,各大企业: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 《关于做好 ⒛⒛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

出国留学申请受理工作的函》(留 金选 E⒛ 19)223号 )的要求 ,

为做好我省 ⒛⒛年度非教育系统企事业单位申请国家公派出国

留学项目工作,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-、 申报项目

(一 )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。1

月 1日 -10日 申请,3月 下旬公布录取结果。

(二 )国 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。一般 3月 ⒛

日-4月 5日 申请,5月 公布录取结果。

(三 )各类政府互换奖学金项目和国外合作项目。根据相应

项目规定施行。

推荐人员的具体条件和选派领域请参阅国家留学基金委

zO⒛ 年各类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,国家留

学基金委将陆续在其官方网站 (www.csc。 edu。 cn)进行发布,各

类项目具体申报时间以简章公布为准。

二、推荐程序

(一 )申 请人访问
“
国家留学网

”(-。 csc。 edu。 cn)并 点



击
“
申报指南及综合项目

”
专栏,在规定时间内登陆

“
国家公派

留学管理信息平台
”
进行网上报名,并认真准各书面申请材料。

申请人报名前须已符合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

的相关要求,并取得邀请信或录取通知书。

(二 )省直有关单位申请人书面材料经推荐单位审核后直接

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;其他企事业单位申请人书面材料按

照管理权限报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经各市审查无误

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各市和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申请

人的资格审查 (包括基本信息核对、劳动关系确认、原件查验等 )

工作。各市所属企事业单位申请人的《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

见表》需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签署意见并在上级主管

部门复核意见处加盖局公章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(一 )请各市、各有关单位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
“
国家留学

网
”
发布的各类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,认真

做好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请选拔的宣传工作,及时向所在地区非

教育系统企事业单位、隶属机构发布公派出国留学各项目选派信

息,积极做好推荐受理工作。

(二 )请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填写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

项目受理机构人员信息表》(见附件 ),于 ⒛zO年 1月 5日 前反

馈至 wy1irstashand。 ng。 cn。

(三 )由 于国家留学基金委严格限定最终报送时间,各市

所属企事业单位申请人材料经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

审核后,务必于申请项目截止日期前 2天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。确有必要的,可授权申请人自行报送。

(四 )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各有关单位报送材料请使

用 EMs递送。授权申请人自行递送的应使用专用信封进行密封并

加盖公章,否则不予受理。未尽事宜请及时与省留学人员和专家

服务中心联系 (联系人:王义林,电话:0531-88597979),地 址 :

济南市解放东路 16号 1811室 ,邮编:250014。

附件: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受理机构人员信 J惑表

山东

铮搛喻



附件

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受理机构人员信息表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部门 (单位)名称 负责同志 办公电话

工作人员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


